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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建 築 研 究 所  

風雨風洞實驗室委託試驗同意書 

一、 委託單位： 

二、 地    址： 

三、 聯 絡 人： 

四、 聯絡電話： 

五、 工程名稱： 

六、 試驗項目： 

七、 試驗經費： 

(一) 試驗總經費：含稅新臺幣       元整，試驗費用細目如下： 

1. 委託試驗費：新臺幣       元整。 

  

2. 試體組裝費：無(由委託者自行安裝)。 

3. 封艙費：無。 

4. 拆除費：無(若由委託者自行拆除則免收)。 

5. 報告書：中文報告書乙式 2份，內含於試驗費。 

欲增加中文   0   份，共   0   元。 

英文   0   份，共   0   元。 

備註：(1)試驗時程從進場組裝至試驗完成拆除試體以 21 天為限，

除不可歸責於委託單位之因素外，逾期時應另再收費，

每日以加收 1 萬 5 千元，但寬限期不得超過 7日。 

(2)若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試驗，本實驗室將以到期日之試驗

執行狀況出具報告書結案，並通知委託單位清除試體，

若仍未清除者，視同放棄試體，本實驗室得逕行清除。 

(3)測試方法採用 CNS 14280（2006）試驗程序及其相關標準。 

(4)測試件及相關圖說由委託單位自行送達本所台南風雨實

驗室。 

委託編號： MKL-J-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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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報價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止。 

(二) 付款方式（匯款）： 

1. 本同意書成立之後，委託單位即應繳交試驗費用；試驗中若有增

加之額外款項，應於測試完畢後 3天內付清，測試報告在餘款付

清後寄出。 

2. 試驗中若有增加之額外款項，試驗後若須重新補強再行試驗者，

應於進行下次試驗前付清額外之費用。 

3. 解款行：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 

收款人帳號：24086102125009 

收款人戶名：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匯款種類：公庫匯款 

(三) 確認試驗文件： 

1. 本委託試驗同意書。 

2. 委託試驗費之匯款單據 

3. 技術文件。 

八、 試驗地點：（試體寄送或親送地點）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風雨風洞實驗室(台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一段 2494

號)。 

九、 特殊狀況： 

若發生下列各項情況時，費用應由委託單位支付： 

(一) 委託單位變更委託項目，致使經費增加時。 

(二) 本所為實施試驗、測定，而需要出差時。 

(三) 測試件之安裝，所需工程費時。 
(四) 委託單位測試件製作錯誤，造成本所工作量或費用增加時。 
(五) 委託單位填寫資料或所提文件圖說，有不實內容及錯誤，造成本所

工作量或費用增加時。 
(六) 委託單位因測試件製作之瑕疵，而致試驗過程中本所之試驗儀器設

備毀損時。 
十、 停止試驗： 

試驗過程中，若發生下述現象，本所可立即停止試驗(含後續試驗項目)： 



第3頁共 4 頁 

(一) 已達試驗標準之判定基準時。 

(二) 試驗條件超出規範允許範圍時。 

(三) 儀器、設備故障或異常時。 

(四) 產生可能對試驗人員、設施與設備危害狀況時。 

(五) 電力中斷時。 

十一、 設備異常處理： 

若本所試驗設備異常致試驗中斷，無法繼續完成測試時，本所須再行替

委託單位免費測試一組相同之試體；惟試體之製作與運送所需之費用由

委託單位全權負責。 

十二、 試驗觀看： 

委託單位於實驗室現場製作試體或觀看試驗時，基於安全因素考量，非

經本所許可，不得擅入警戒區。 

十三、 試體製作： 

(一) 委託單位於試體製作時，應按實際使用情形與施工說明書所述之施

工步驟製作，並負完全責任。 

(二) 送測試體如由委託單位自行製作時，本所之試驗報告書僅證明送測

試體之試驗性能。 

(三) 委託單位所送試體與工法保證不涉及第三者之智財權，如因此涉及

法律責任，委託單位應負完全之法律責任。 

(四) 委託單位所委託試驗項目不涉及驗證第三者產品之目的，如因涉及

法律責任，本項委託試驗結果與測試報告書不得作為法律訴訟之依

據。 

十四、 技術文件補件： 

委託單位應於接獲本所通知後十日內，將技術文件或補正資料修改完

成，並經本所確認無誤後始可進行試驗；惟若超過上述期限者，委託

單位試體已進場者本所有權要求退場，俟補正資料修改完成且經確認

無誤後，再由另行通知進場施作時間。 

十五、 試驗殘體清理： 

(一) 委託單位應於試驗時程期限內，將所有測試殘體及工作廢棄物清除

並運離本所實驗室。 



第4頁共 4 頁 

(二) 如違返上述規定，並經本實驗室通知後，仍未清除者，視同放棄試

體，本實驗室得逕行僱工清除，所須費用由委託單位支付。 

十六、 其他 

(一)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護勞工安全與健康，凡於本實驗室進行相關工

事，皆需遵行勞工安全衛生法之規定。施工期間需配戴相關防護

具，若需操作危險性機械設備(如天車或吊籠)，須經取得相關證照

之人員進行操作。 

(二) 如不遵守上述勞安規定至意外事件發生，其責任由委託單位逕行負

責。 

十七、 本同意書乙式二份，經委託單位同意以上之報價及相關事項，由雙方

用印後，各自留存乙份，作為本技術服務依據。 

十八、 技術服務項目變更 

若委託者於申請案正式生效後欲變更委託內容時，須填具技術服務變

更報價申請單，由實驗室就增減項目部份報價於該申請單，並經雙方

用印同意後，增訂於原委託試驗同意書後。 

委託單位公司章               委託單位負責人簽章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風雨風洞實驗室 

 

 

年    月    日 


